《生活无着人员救助管理机构服务规程》
地方标准 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2003年国务院颁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将流浪乞讨人员管理从强制收容转变为自愿救助，强调保障基本权益和人性化管理。之后国家有关部委持续推进救助工作，出台一系列文件为生活无着人员救助工作提供了政策遵循。包括《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关于加强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身份查询和照料安置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关于开展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服务质量大提升专项行动的通知》 《民政部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做好困难群众兜底保障等工作的意见》《民政部公安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寻亲落户安置工作意见》等。
2020年，湖南省民政厅、省委政法委等厅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印发〈湖南省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服务质量大提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扎实有效地开展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服务质量大提升专项行动开展救助管理服务质量大提升专项行动，明确要求完善救助规程。2021年，湖南省“十四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完善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制度，探索源头治理机制，构建五级救助服务网络。
当前，湖南省生活无着人员（流浪乞讨、临时遇困人员等）年均救助量超10万人次，但仍存在各地救助管理机构服务标准不一，救助流程（如身份核验、医疗救助、返乡安置）缺乏统一操作指南，部分机构仍依赖“经验式管理”，流程混乱。资源分配不均，部分救助站设施老化，心理干预、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存在受助人员二次伤害风险；信息化水平低，跨区域协作困难，物资发放水平不均，重复救助率高达15%等问题。亟须通过制定统一标准，规范服务规程，提升服务质效。
2、 项目必要性及意义
（一）落实国家政策措施，规范服务
    《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机构工作规程》《湖南省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服务质量大提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湖南省“十四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提出要细化标准、完善规程和制度。通过制定标准，规范救助管理机构服务流程、服务内容、服务设施设备、人员、环境等要求，是我省特殊地理气候、人口流动特征的客观需要，更是落实国家救助政策的深化举措，能有效规范服务开展。
（二）提升服务精细化水平，保障民生
通过制定标准，统一市、区（县市）救助管理机构基本服务标准，细化甄别、安全检查、在站服务、医疗救治、寻亲服务、回乡稳固等关键环节服务过程及内容，将我省特色做法（如六个一亲情服务、源头预防、多级救助网络等）融入其中，形成适用、可用、好用的标准文件，提升我省生活无着人员救助管理机构的工作效率和服务质效，实现精细化管理，为生活无着人员基本生存和人格尊严提供保障，助力“和谐湖南”建设。
（三）强化源头治理，减少重复流浪
通过制定标准，实施标准，推动“回乡稳固机制”“多级联动机制”等优秀做法常态化应用，与乡村振兴政策形成联动合力，为返乡人员提供社保衔接、亲属（村委）监护监督、落户等支持，从根源降低流浪率，推动救助服务工作开展的精准性与人性化水平，推动社会救助体系从“临时救济”向“源头治理”转型。
3、 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2025年2月1日，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关于下达2025年度第1批地方标准制定项目计划的通知》，《生活无着人员救助管理机构服务规程》通过了湖南省地方标准的立项批准。该标准主管部门和技术归口单位为湖南省民政厅，承担单位为长沙市生活无着人员救助管理站。
（2） 标准参编人员及分工

参编人员分工表
	姓名
	单位
	职称/职务
	职责分工

	谢新华
	长沙市生活无着人员救助管理站
	站长
	项目统筹，负责标准项目整体工作

	李锋
	长沙市生活无着人员救助管理站
	副站长
	参与标准及编制说明编制、调研，项目沟通

	廖朝晖
	长沙市生活无着人员救助管理站
	二级调研员
	参与标准编制

	杨建成
	长沙市生活无着人员救助管理站
	救助管理一部部长
	参与标准编制、参加讨论会议

	周书惠 
	长沙市生活无着人员救助管理站
	救助管理二部部长
	参与标准编制、参加讨论会议

	戴雄旭 
	长沙市生活无着人员救助管理站
	救助管理一部副部长
	参加讨论会议

	张志恺
	长沙市生活无着人员救助管理站
	救助管理二部副部长
	参加调研、参与标准讨论会议


（3） 主要起草过程
1.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2025年3月-4月）
项目下达后，长沙市生活无着人员救助管理站组建标准项目起草小组，汇总并研读现行相关政策25项，收集现行相关国家标准5个、行业标准3个及地方标准36个。
2.起草阶段（2025年5月-6月）
救助管理站以现行相关政策及标准为基础，在内部工作文件《长沙市救助管理服务标准（试行）》的基础上，将实际开展救助工作经验、心得中适用的、通用的、好用的做法和内容纳入地方标准，形成地方标准草案。起草小组反复核实标准草案与政策、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文件的协调一致性，并经过内部讨论后形成工作组讨论稿。起草小组将工作组讨论稿报送至湖南省民政厅，征询相关负责人的意见。根据相关意见，对标准草案进行多次修改完善后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并编制标准编制说明，提交至省民政厅和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挂网。
4、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 标准编制原则
1.合规性原则
标准编制符合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相关法律法规与国家标准要求。
2.适用性原则
充分梳理、分析我省生活无着人员救助服务的现状，针对普适性的服务进行规范，对服务流程、服务内容、服务保障、服务管理等提出具体要求，可对我省生活无着人员救助管理机构服务工作的开展及服务质效进行有效规范。
3.目的性原则
考虑到我省生活无着人员救助管理站服务能力不同、服务对象数量差异较大等因素，重点对普适性服务工作的开展提出要求，并给出了具体工作开展的流程及内容，更准确更适用，且会更有效。
4.规范性原则
本标准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则编写。
（2） 主要条款说明
标准主要条款依据现行国家、省、市有关政策及标准要求，并根据长沙市生活无着人员救助管理站多年工作服务实践及经验进行总结归纳形成，这为标准的合规性、有效性和适用性提供了充分保障。标准主要包括对服务流程、服务内容、服务保障、服务管理及服务评价与改进的要求。以下是各板块详细说明：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生活无着人员救助管理机构的服务流程、接待服务、入站服务、在站服务、离站服务、医疗救治、服务保障、服务管理以及服务评价与改进。
本文件适用于市、区（县市）救助管理机构对生活无着人员开展救助服务工作，区（县市）无救助管理机构的参照执行。
本文件旨在提高救助服务的匹配度和效率，确保生活无着人员能得到适宜的救助服务。同时也为区（县市）无救助管理机构提供参考。
2. 术语和定义
以现行政策及国家标准为依据，重点对救助过程中关键使用的词语进行解释，便于各级机构理解、学习、使用和开展宣传培训。
3. 服务流程
以长沙市生活无着人员救助管理站多年实践经验为依据，形成了以接待服务、入站服务、分类救治、离站为主线的服务流程图。同时给出了主线各板块下包含的服务内容，能更好地为服务提供指引。
4. 接待服务
接待服务主要包含热线接待和窗口接待的内容。热线服务规定了提供24 h咨询服务；窗口接待主要提倡开展特色“六个一”服务。
5. 入站服务
入站服务主要包括安全检查、信息甄别、健康检视和政策宣讲四大板块，指导更准确地判断安全隐患，识别服务对象，通过健康检查知晓求助人员健康状况，提供更精准的救治；政策宣讲则明示权利义务，让求助人员在接受救助的同时能遵守站内救助相关规定。
6. 在站服务
在站服务主要包含在站期间为受助人员提供的基础服务、照料服务、医疗服务、寻亲服务、站外托养和特色服务六大服务板块。其中基础服务主要包括吃、住、洗漱等基本生活保障方面；
[bookmark: _GoBack]照料服务是为特殊人群保障基础生活提供的额外服务，包括喂饭、穿衣、洗浴、特殊饮食、重点看护等；医疗服务主要涵盖日常健康巡诊及突发事件的紧急处理措施；寻亲服务为有需求的求助人员提供七大递次服务，以保障寻亲的有效性；站外托养主要对超出照料范围的受助人员提供，要求管理机构在受助人员站外托养期间要进行探视及监督，确保站外托养的安全有效性；特色服务主要为提倡有条件的救助管理机构开展的服务。
不同层级服务的提供，可以使不同需求的生活无着人员得到精准救助，也为不同层级救助机构开展差异化服务提供参考。
7. 离站服务
离站服务主要对离站评估、自行离站、接领离站、放弃救助离站、终止救助、落户安置、死亡、司法带离、回乡稳固等服务过程及服务材料填写作出规定，切实指导离站服务的开展。
8. 医疗救治
本部分主要对管理机构为在定点医院接受治疗的受助人员提供的服务进行规定，在保障受助人员医疗救治效果的同时，也为救助管理机构服务提供职能划分提供支撑。
9. 街面救助
本部分对街面救助内容及不同情况下服务处置措施给予规定。
10. 服务保障
本部分主要对机制、人员、场地、设备、环境、安全应急等提出要求，服务保障的全面性是有效提供服务的切实保障。
11. 服务管理
本部分从信息公开、信息化管理、制度建设、档案管理提出要求，为服务的公开性、规范性、安全性及保密性提供了保障。
12. 服务评价与改进
本部分从自评、他评、监督及改进等方面提出要求，确保服务开展的质量和效果。
13. 附录
给出了救助服务过程中关键的信息记录表格格式及内容。
5、 主要试验（或验证）分析报告、相关技术和经济影响论证情况
标准以政策、相关标准及《长沙市救助服务标准（试行）》及实战经验为基础进行编制。长沙市生活无着人员救助管理站2024年共救助2780人次，其中老年人545人、智障人员14人、疑似精神障碍人员372人。全年提供饮食1836人次、住宿643人次、提供乘车凭证返乡1289人、开展心理关爱1265人次。全年上街巡查2440人次，出动车辆406趟次，救助663人次。成功寻亲 450人，护送381人次，服务效果及满意度显著。
	序号
	政策/法律
	内容

	1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13—2020年）的通知（国办发〔2013〕19号）

	健全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制，积极利用现有救助管理机构和福利机构做好流浪未成年人和弃婴的救助安置，依托社会工作等专业人才提供心理辅导、行为矫治、文化教育、技能培训、就业帮扶等服务。
对组织强迫儿童、残疾人乞讨，强迫未成年人、残疾人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依法予以惩处，及时查找受害人亲属并护送受害人前往救助保护机构。

	2
	《关于加强和改进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8〕 53 号）

	建立健全政府负责同志牵头的救助管理工作领导协调机制，进一步强化部门协作配合， 推进我县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服务高质量发展。

	3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1〕39号）

	流出地救助保护机构要对流浪未成年人的家庭监护情况进行调查评估：对确无监护能力的，由救助保护机构协助监护人及时委托其他人员代为监护；对拒不履行监护责任、经反复教育不改的，由救助保护机构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依法另行指定监护人。

	4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应当结合未成年人不同年龄的生理、心理特点，加强青春期教育、心理关爱、心理矫治和预防犯罪对策的研究。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对临时监护的未成年人，民政部门可以采取委托亲属抚养、家庭寄养等方式进行安置，也可以交由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或者儿童福利机构进行收留、抚养。

	6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
	第三十六条  诊断结论表明需要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本人没有能力办理住院手续的，由其监护人办理住院手续；患者属于查找不到监护人的流浪乞讨人员的，由送诊的有关部门办理住院手续。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二百二十条　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

	8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第四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传染病患者、疑似患者时，应当及时向附近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或者疾病预防控制部门报告。

	9
	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2008年6月1日起施行）

	第三条　禁毒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和公民，应当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履行禁毒职责或者义务。

	10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公安机关和其他有关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时发现流浪、乞讨人员的，应当告知其向救助管理机构求助。对其中的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和行动不便的其他人员，应当引导、护送到救助管理机构；对突发急病人员，应当立即通知急救机构进行救治。


6、 国内外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情况
本标准的编制符合生活无着人员救助相关政策法规及标准的要求，并与相关要求协调一致。具体清单如下：

	序号
	法规政策名称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2021年6月1日起施行）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2021年6月1日起施行）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2013年5月1日起施行）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5.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2025年9月1日起施行）

	6. 
	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2008年6月1日起施行）

	7.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2014年5月1日起施行）

	8.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1〕39号）

	9. 
	《关于加强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身份查询和照料安置工作的
意见》（民发〔2015〕158 号）

	10.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13—2020年）的通知（2011年）（国办发〔2013〕19号）

	11. 
	民政部 财政部关于做好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中特殊困难救助对象跨省返乡工作的通知（民函〔2004〕128 号）

	12. 
	民政部关于开展救助管理机构等级评定工作的通知民函〔2011〕358号

	13. 
	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81号）

	14. 
	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令第 24 号发布）

	15. 
	关于进一步加强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的意见

	16. 
	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基本规范（民发〔2006〕118号）

	17. 
	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档案管理办法（民发〔2014〕228号）

	18. 
	民政部关于在全国开展救助管理机构规范化建设的意见

	19. 
	关于开展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服务质量大提升专项行动的通知（民发〔2020〕14号）

	20. 
	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机构工作规程民政部关于印发（民发〔2014〕132号）

	21. 
	民政部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做好困难群众兜底保障等工作的意见（民发〔 2022〕19号）

	22. 
	《民政部 公安部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寻亲落户安置工作意见》（民发〔2022〕 82 号）

	23. 
	湖南省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湘财社〔2004〕18号等）

	24. 
	关于印发〈湖南省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服务质量大提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湘民发〔2020〕13号）

	25. 
	关于进一步做好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的通知（长政办发〔2013〕27号）

	序号
	标准编号及名称

	1. 
	GB/T 23245—2009  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基本术语

	2. 
	GB/T 28223—2011  救助管理站服务

	3. 
	GB/T 29354—2012  救助管理机构安全

	4. 
	GB/T 28224—2011  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服务

	5. 
	GB 55019—2021  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

	6. 
	MZ/T 025—2011  救助管理机构等级评定

	7. 
	MZ/T 060—2015  流浪乞讨人员机构托养工作指南

	8. 
	建标111—2008  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 建设标准

	9. 
	DB31/T 1584—2025  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服务与管理规范

	10. 
	DB34/T 3235—2018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服务规范

	11. 
	DB42/T 1936—2022  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服务规范

	12. 
	DB42/T 1936—2022  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服务规范

	13. 
	DB51/T 2510—2018  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规范

	14. 
	DB51/T 2824-2021  社会救助社会工作服务指南

	15. 
	DB3212/T 1069—2021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服务规范

	16. 
	DB3305/T 184—2020  救助管理机构传染病防控服务规范

	17. 
	DB34/T 4035—2021  救助管理机构受助人员生活照料服务指南

	18. 
	DB34/T 4181—2022  救助管理机构受助人员心理援助服务指南

	19. 
	DB34/T 4674—2024  救助管理机构特殊困难受助人员接送返乡服务指南

	20. 
	DB3305/T 186—2021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管理与服务规范

	21. 
	DB3305/T 186—2021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管理与服务规范

	22. 
	DB3401/T 236—2021  救助管理机构街面巡查救助规范

	23. 
	DB5101/T 99—2021  社会救助社会工作服务规范

	24. 
	DB5323/T 82—2016  救助管理站救助咨询服务电话接听服务规范

	25. 
	DB5323/T 83—2016  救助管理站全天候救助咨询点服务规范

	26. 
	DB5323/T 84—2016  救助管理站入站服务规程

	27. 
	DB5323/T 85—2016  救助管理站受助人员站内服务规范

	28. 
	DB5323/T 86—2016  救助管理站受助人员离站服务规范

	29. 
	DB5323/T 87—2016  救助管理站接待服务人员行为规范

	30. 
	DB6101/T 3196—2024  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站内救助服务规范

	31. 
	DB37/T 4544—2022  救助管理机构寻亲服务规范

	32. 
	DB37/T 4543—2022  救助管理机构护送服务规范

	33. 
	DB34/T 3879—2021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信息采集规范

	34. 
	DB32/T 4012—2021  社会救助联动工作规范

	35. 
	DB32/T 3830—2020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服务规范

	36. 
	DB23/T 3700—2024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服务指南

	37. 
	DB15/T 3392—2024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临时监护工作规范

	38. 
	DB11/T 3037—2023  救助保护和儿童福利机构未成年人心理评估规范

	39. 
	DB14/T 2262—2021  疑似精神障碍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服务规范

	40. 
	DB35/T 2165—2024  临时遇困台胞救助服务导则

	41. 
	DB36/T 1927—2024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服务规范

	42. 
	DB37/T 4024—2020  救助管理机构基本规范

	43. 
	DB45/T 2616—2022  救助管理机构受助人员站内救助服务规范

	44. 
	DB42/T 1527—2019  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档案整理规则


7、 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
8、 实施地方标准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文件的编制充分考虑了实际操作的差异性和挑战性，旨在为生活无照人员救助管理机构提供科学、合理和实用的标准。通过不断的实践验证和社会各方面的广泛意见征集，本标准将不断完善，以更好地服务于生活无照人员的救助工作。
本标准发布后，将积极对我省范围内有关救助管理站及人员进行宣贯及培训，通过对标准中技术内容的学习，掌握工作及服务要点，共同联动维护我省生活无着人员救助服务流程、服务内容及服务工作开展的规范性，提升我省救助服务工作开展的精准性与人性化水平，为社会救助体系从“临时救济”向“源头治理”转型提供保障。
9、 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无


《生活无着人员救助管理机构服务规程》标准项目组
2025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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